
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高等学校的消防安全管理，预防和减少火灾危害，

保障师生员工生命财产和学校财产安全，根据消防法、高等教育法等法律、法规，

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(以下简称学校)的消防安全管理，适

用本规定。

驻校内其他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，按照本规定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三条 学校在消防安全工作中，应当遵守消防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贯彻预

防为主、防消结合的方针，履行消防安全职责，保障消防安全。

第四条 学校应当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，明确逐

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职责，确定各级、各岗位消防安全责任人。

第五条 学校应当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，加强消防演练，提高师生员工

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逃生技能。

第六条 学校各单位和师生员工应当依法履行保护消防设施、预防火灾、报

告火警和扑救初起火灾等维护消防安全的义务。

第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依法履行对高等学校消防安全工作的管理职责，检

查、指导和监督高等学校开展消防安全工作，督促高等学校建立健全并落实消防

安全责任制和消防安全管理制度。

公安机关依法履行对高等学校消防安全工作的监督管理职责，加强消防监督

检查，指导和监督高等学校做好消防安全工作。

第二章 消防安全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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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学校法定代表人是学校消防安全责任人，全面负责学校消防安全工

作，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：

(一)贯彻落实消防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批准实施学校消防安全责任制、学校

消防安全管理制度;

(二)批准消防安全年度工作计划、年度经费预算，定期召开学校消防安全工

作会议;

(三)提供消防安全经费保障和组织保障;

(四)督促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和重大火灾隐患整改，及时处理涉及消防安全的

重大问题;

(五)依法建立志愿消防队等多种形式的消防组织，开展群众性自防自救工作;

(六)与学校二级单位负责人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;

(七)组织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;

(八)促进消防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;

(九)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。

第九条 分管学校消防安全的校领导是学校消防安全管理人，协助学校法定

代表人负责消防安全工作，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：

(一)组织制定学校消防安全管理制度，组织、实施和协调校内各单位的消防

安全工作;

(二)组织制定消防安全年度工作计划;

(三)审核消防安全工作年度经费预算;

(四)组织实施消防安全检查和火灾隐患整改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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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督促落实消防设施、器材的维护、维修及检测,确保其完好有效，确保疏

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消防车通道畅通;

(六)组织管理志愿消防队等消防组织;

(七)组织开展师生员工消防知识、技能的宣传教育和培训，组织灭火和应急

疏散预案的实施和演练;

(八)协助学校消防安全责任人做好其他消防安全工作。

其他校领导在分管工作范围内对消防工作负有领导、监督、检查、教育和管

理职责。

第十条 学校必须设立或者明确负责日常消防安全工作的机构(以下简称学

校消防机构)，配备专职消防管理人员，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：

(一)拟订学校消防安全年度工作计划、年度经费预算，拟订学校消防安全责

任制、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等消防安全管理制度，并报学校消防安全责任人批准

后实施;

(二)监督检查校内各单位消防安全责任制的落实情况;

(三)监督检查消防设施、设备、器材的使用与管理、以及消防基础设施的运

转，定期组织检验、检测和维修;

(四)确定学校消防安全重点单位(部位)并监督指导其做好消防安全工作;

(五)监督检查有关单位做好易燃易爆等危险品的储存、使用和管理工作，审

批校内各单位动用明火作业;

(六)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培训，组织消防演练，普及消防知识，提高师生员工

的消防安全意识、扑救初起火灾和自救逃生技能;

(七)定期对志愿消防队等消防组织进行消防知识和灭火技能培训;



(八)推进消防安全技术防范工作，做好技术防范人员上岗培训工作;

(九)受理驻校内其他单位在校内和学校、校内各单位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及装

饰装修工程和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行政许可或者备案手续的校内

备案审查工作，督促其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申报，协助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

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、消防验收或者备案以及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

前消防安全检查工作;

(十)建立健全学校消防工作档案及消防安全隐患台账;

(十一)按照工作要求上报有关信息数据;

(十二)协助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调查处理火灾事故，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火灾事

故处理及善后工作。

第十一条学校二级单位和其他驻校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：

(一)落实学校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，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并落实本单位的消

防安全制度和消防安全操作规程;

(二)建立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考核、奖惩制度;

(三)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安全教育、培训及演练;

(四)定期进行防火检查，做好检查记录，及时消除火灾隐患;

(五)按规定配置消防设施、器材并确保其完好有效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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